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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銷合作提案申請須知 

 

中 華 民 國 一 一 四 年 七 月 八 日 公 告 生 效 

一、 目的 

北捷遊憩事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本公司）為結合民間資源之文化創意、

流行元素，以發揮創意及行銷潛力，進而行銷臺北及貓空纜車、台北小

巨蛋及兒童新樂園，促進城市觀光，創造多贏局面。 

二、 合作範圍 

本提案之合作範圍包含本公司貓空纜車、台北小巨蛋及兒童新樂園等

場館、設施及服務項目，以及其他經雙方合意之場域。 

三、 合作方式 

（一） 行銷合作係指透過文化創意、流行元素、行動與數位科技、品牌

及行銷創意合作，以實體通路、網路媒體等管道辦理各類宣傳活

動。 

（二） 合作方式分為申請單位主動提案及本公司徵求提案。 

（三） 本公司徵求提案之項目，於本公司官網公布，供申請單位參考。 

（四） 本提案採雙方合作互惠方式，合作內容不得與合作場域現行之商

業行為產生衝突。 

（五） 經審查通過之提案，由申請單位負責企劃案規劃、執行與行銷等

事項，並負擔相關費用，本公司則提供轄管相關場地、必要之圖

檔授權及其他之行政與宣傳協助。除本公司視案件性質指定製作

之轄管相關場地內宣導版面，如海報、電子看板或螢幕等，由本

公司製作上刊外，本公司不支付申請單位任何費用。 

四、 申請資格 

（一） 合法設立登記之公司或法人團體。 

（二）具文化創意、流行元素、行動與數位科技、品牌及行銷創意合作

等企劃案規劃、執行與行銷等經驗者。 

五、 申請方式及文件 

（一） 申請方式： 

１、 使用電子郵件傳送申請文件至本公司企劃及商業發展處，並

於郵件標題註明：行銷合作提案。 

２、 申請作業流程詳附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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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申請單位應檢具下列文件向本公司提出申請： 

１、 行銷合作提案申請書（詳附件 1）。 

２、 企劃書 1份（如須召開審查委員會，則依本公司通知另提供

企劃書 8份）。 

３、 公司或法人團體登記或設立證明文件。 

（三） 前款之企劃書，其內容應包括下列事項： 

１、 公司簡介（含經驗或實績）。 

２、 合作目標。 

３、 合作內容（含名稱與主題、宣傳對象、詳細規劃內容與執行

方式、活動場地與配置等）及案例說明。 

４、 合作模式。 

（１）合作期間與執行時程規劃。 

（２）雙方權利義務及任務分配。 

（３）合作效益評估及互惠共享規劃。 

（４）其他合作單位規劃。 

５、 行銷宣傳策略、公關操作規劃與執行。 

六、 審查方式 

（一） 初審： 

１、 本公司就申請單位資格進行初審，並檢視提案內容是否符合

本須知規範，必要時得要求申請單位於指定日期內補送相關

文件，惟申請單位資格不符者，本公司將敘明原因逕行退件。 

２、 申請單位經初審通過者，本公司得視需要進行書審或組成審

查委員會審查申請單位提案資料，並得視提案內容於審查委

員會召開會議時，邀請申請單位出席現場簡報及說明。 

３、 申請單位資格或提案內容不符者，本公司將於 7個工作天內

敘明原因逕行退件。 

（二） 書面審理： 

１、 書面審理委員為本公司內部委員，委員總人數視案件性質及

複雜程度訂定，惟不得少於 3人。 

２、 每位委員之評分滿分以 100分計，所有評分委員總分之平均

分數達 80 分以上者為審查合格。審查評分表詳附件 3 及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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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 4。 

（三） 審查委員會審查： 

１、 審查委員會由本公司內部委員 3~5人組成，其中 1人為召集

人，視案件性質及複雜程度，必要時得邀請外部委員參與，

人數不受限制。 

２、 審查委員會會議之決議，應有委員總額 2/3以上出席。每位

委員之評分滿分以 100分計，所有出席委員總分之平均分數

達 80分以上者為審查合格。審查評分表詳附件 3及附件 4。 

３、 審查項目及配分比例： 

（１）經驗與實績 20% 

（２）計畫創意、目標內容與可行性 40% 

（３）行銷宣傳策略及規劃 20% 

（４）合作模式及互惠共享效益評估 20% 

（四） 審查結果： 

１、 本公司以電子郵件通知申請單位審查結果。 

２、 審查合格之提案由本公司與申請單位簽訂合作協議書，以規

範雙方權利義務等相關事項。 

３、 於完成合作協議書簽訂後，本公司可配合提供轄管相關宣傳

管道供合作案推廣使用，包含但不限於海報、電子看板或螢

幕等，相關設計需經本公司審查通過。 

（五） 協商：本公司得就申請單位之提案內容與申請單位進行協商，協

商內容併為提案資料之補充或修正內容。 

（六） 為維護審查公正性，嚴禁各種請託關說等情事，申請單位本人或

經由他人不得有請託、關說、利誘、威脅或其他干擾審查委員或

審查程序之情形，申請單位有上述情形之ㄧ者，本公司就申請單

位提案不予通過，提案通過發現者，本公司得撤銷該通過提案之

決定。 

七、 其他相關規定 

（一） 本須知如有疑義或其他未盡之事宜，本公司保留隨時修改與解釋

的權利。 

（二） 申請單位於提案時應切結提案資料之內容、圖稿與創意等，絕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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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害第三人之智慧財產權。 

（三） 若涉及任何侵權爭議或糾紛，所生法律責任概由申請單位自行負

責，本公司並得就受損部分民事求償，申請單位不得異議。 

（四） 提案若有抄襲或侵害他人智慧財產權，經查證屬實，一律取消資

格；已同意合作者，本公司有權取消該合作事宜。 

八、 本須知自公告日起生效，修正時亦同。 

 


